政府采购行政处罚决定书
吉县财罚[2018] 6号
　当事人：吉安县水利局
地址：吉安县城二七路行政服务中心大楼
联系电话：0796-8442271
本机关对你局的2017年度农村饮水安全、高效节水工程PE管材管件采购项目 [招标编号：赣宝利政采字[2017]02号]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，现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，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　一、违法事实

你局在2017年度农村饮水安全、高效节水工程PE管材管件采购项目中，采购合同未在江西省政府采购网上予以公告。

二、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
依据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七条第七款的规定，本机关现对你公司处罚如下：

责令限期改正。

如对上述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。 　　　　　　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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